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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3年6月18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點：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中正路68號(民雄工業區服務中心)

注 意 事 項
一、貴股東如擬親自出席：

請於右邊之出席簽到卡蓋妥印鑑或

簽名後，於開會當日辦理報到即

可，免再寄回。

二、貴股東如擬委託他人出席：

請詳填背面委託書後，於開會五日

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人，俾另填

製出席簽到卡寄交 貴股東之代理

人。

三、本次股東常會恕不發放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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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股東常會出席簽到卡

股東戶號：

股東戶名：

持有股數：

代 理 人：

編號：

親自出席簽名或蓋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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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台啟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 北 郵 局 許 可 證
台 北 字 第 8 7 4 號232,212,240,299,263,270

本次股東常會恕不發放紀念品

一、茲訂於一一三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假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中正路68號(民雄工業區服務中心)，召開一一三年股東常會。本次會議

　　受理股東開始報到時間為上午八時三十分，報到處地點同開會地點。議事內容：(一)報告事項：1.112年度營業報告。2.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3.

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報告。4.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5.112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二)承認事項：1.112年度

　　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2.112年度盈餘分配案。(三)討論事項：1.本公司擬辦理私募發行有價證券案。(四)臨時動議。

二、本次股東會會議主要內容，若有公司法第172條規定之事項，除列舉於召集通知外，其主要內容，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
https ://mops.twse.com.tw），點選「電子書／年報及股東會相關資料(含存託憑證資料)／股東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查詢。

三、本公司辦理私募發行有價證券案說明，請參閱附件。
四、依公司法第一六五條規定，自一一三年四月二十日起至一一三年六月十八日止停止股票過戶轉讓登記。
五、除公告外，特函奉達，並隨函檢附股東會出席簽到卡及委託書各一份，至希　查照撥冗出席。　貴股東如親自出席時，請填具第三聯出席簽到卡並

加蓋印鑑或簽名後，於開會當日直接至會場辦理報到，免再寄回。若委託代理人出席時，請填具第六聯委託書並加蓋印鑑或簽名後，於開會五日
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人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俟經股務代理人填製出席簽到卡寄交　貴股東代理人收執，以憑出席股東會。

六、如有股東徵求委託書，本公司將於113年5月17日前製作徵求人徵求資料彙總表冊揭露於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網站，投資人如欲查詢，可直
　　接鍵入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網站網址https://free.sfi.org.tw至『委託書公告相關資料免費查詢系統』，點選『查詢委託書公告開會資
　　料由此進入』後，輸入查詢條件即可。
七、本次股東會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行使期間為：自113年5月18日至113年6月15日止，請逕登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e服務」，依相關說明投票。【網址：https://stockservices.tdcc.com.tw】。
八、本次股東會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為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此　　致
　　貴股東

台灣蠟品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開會通知書

國 內 郵 簡

平　　 信

限　　 時

掛　 號

開會通知請即拆閱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 務 代 理 部
台 灣 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務 代 理 人

110408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76號地下一樓股務代理部

電話：(02)8787-1118 傳真：(02)2768-6959
股務代理部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30至下午4：30

台灣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敬啟



AW 1130513A

1 1 3 - 0 8 0

持 有
股 數

簽 名 或 蓋 章

姓 名 或
名 稱

第

六

聯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戶 號

戶 號

姓 名 或
名 稱

股 東
戶 號

住 址

姓 名 或
名 稱

受 託 代 理 人

徵 求 人

委託人（股東） 編號 簽 名 或 蓋 章

簽 名 或 蓋 章

第

五

聯

徵求場所及人員簽章處：

授權日期 年 月 日

台 灣 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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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書

委 託 書 使 用 須 知
一、股東親自出席者，不得以另一部份股權委託他人代理，委託書與親自出席簽到卡均簽名或蓋

　　章者，視為親自出席；但委託書由股東交付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者，視為委託出席。

二、委託書之委託人、徵求人及受託代理人，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及公

　　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辦理。

三、應使用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用紙，且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

四、委託出席者請詳填受託代理人或徵求人戶號、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受託代理人如非股

　　東，請於股東戶號欄內填寫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簽名或蓋章欄內簽名或蓋章即可。

五、股東接受他人徵求委託書前，應請徵求人提供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資料，或參考公

　　司彙總公告之徵求人書面及廣告資料，切實瞭解徵求人與擬支持被選舉人之背景資料及徵求

　　人對股東會各項議案之意見。

六、委託書最遲應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人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七、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

一、茲委託　　　　　　　　　　　君（須由委託人親自填寫，不得以蓋章方

式代替）為本股東代理人，出席本公司113年6月18日舉行之股東常會，代

　　理人並依下列授權行使股東權利：

　　□（一）代理本股東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全權委託)

　　□（二）代理本股東就下列各項議案行使本股東所委託表示之權利與意見

　　　　　　，下列議案未勾選者，視為對各該議案表示承認或贊成。

　　　 １.112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1)○承認(2)○反對(3)○棄權

   　　２.112年度盈餘分配案。　　　　　　(1)○承認(2)○反對(3)○棄權

　　　 ３.本公司擬辦理私募發行有價證券案。

　　　　　　　　　　　　　　　　　　　　 (1)○贊成(2)○反對(3)○棄權

二、本股東未於前項□內勾選授權範圍或同時勾選者，視為全權委託，但股務

　　代理機構擔任受託代理人者，不得接受全權委託，代理人應依前項(二)之

　　授權內容行使股東權利。

三、本股東代理人得對會議臨時事宜全權處理之。

四、請將出席證（或出席簽到卡）寄交代理人收執，如因故改期開會，本委託

　　書仍屬有效（限此一會期）。

　　此  致

本公司擬辦理私募發行有價證券案，詳列說明。
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及改善財務結構，擬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公開發行公

　　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擬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發行額

　　度以不超過20,000,000股為限，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並擬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

　　後授權董事會於一年內，分二次辦理私募發行事宜。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私募發行有價證券之參考價格係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

　　　　　　注意事項」規定，上市櫃公司以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1)定價日前1、3或5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

　　　　　　　 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定價日前30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私募有價證券之發行條件訂定係因證券交易法對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轉

　　　　　　讓限制，且對應募人資格亦嚴格規範，為獲應募人認同而訂定，故本次

　　　　　　決議普通股發行價格不得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故尚不致有重大損害股

　　　　　　東權益之情形，其訂定應屬合理。

　　　　　3.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之影響

　　　　　　(1)未來如受集中交易市場之成交價格影響，致依前述訂價方式造成私募

　　　　　　　 普通股價格低於面額，所因而增加之累積虧損，未來將視公司營運及

　　　　　　　 市場狀況，以減資、盈餘、資本公積彌補虧損或其他法定方式逐步沖

　　　　　　　 抵或其他法定方式處理。另如依前述定價方式致私募每股發行金額低

　　　　　　　 於面額，本公司基於預期未來在順利引進內部人、關係人或符合證券

　　　　　　　 交易法第43條之6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1年6月13日(91)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號令規定之特定人並完成私募資金之募集後，將可為公司帶

　　　　　　　 來直接或間接之資源，以取得新的獲利契機，期使本公司能永續經營，

　　　　　　　 進而得以確保全體股東之權益，故本次私募增資計畫應屬合理。故本次

　　　　　　　 私募案價格之訂定尚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

　　　　　　　 」之規定，另對股東權益應不致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故應屬合理。

　　　　　　(2)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之範圍內授權

　　　　　　　 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及市場狀況決定之。

　　(二)、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1.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91年6月13日(91)台財證一字第0910003455號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因

　　　　　　應市場競爭及該公司長期營運規劃，本次私募之應募人規劃為內部人、

　　　　　　關係人或前述之特定人，藉由私募資金之引入，藉以充實營運資金及償

　　　　　　還銀行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因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內不得自由

　　　　　　轉讓之規定，可確保該公司與應募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對公司之經營

　　　　　　權穩定及未來營運應有顯著效益，在公司面臨營運改善之際，具有穩定

　　　　　　經營階層、員工及往來廠商信心之效益。

　　　　　2.暫定應募人名單

　　　　　3.應募人如屬法人者，應揭露事項：

可能應募人 選擇方式與目的 與本公司之關係

易利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董事

林哲印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

林姿均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董事之法人代表人/董
事長之法人代表人一等
親

遠進股份有限公司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董事

林文哲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副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

李久恒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董事之法人代表人

邱森祥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董事之法人代表人

盧陽正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董事之法人代表人

尚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該公司負責人係董事長
之法人代表人之配偶

連全投資企業有限公司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該公司負責人係董事長
之法人代表人之二等親

黃造蓉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無

黃鈴茹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無

黃宗元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
借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無

法人應募人
其前十名股東名稱及其持
股比例

與本公司之關係

易利隆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連毅 持股 15% 無

易利隆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林秋香 持股 15%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之二等親

易利隆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林家安 持股 35%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之一等親

易利隆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林姿均 持股 35%
董事之法人代表人/董事長
之法人代表人之一等親

遠進股份有限公司 林哲印 持股 46.118%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

遠進股份有限公司 楊中洋 持股 15.373% 無

遠進股份有限公司 楊財勝 持股 15.373% 無

遠進股份有限公司 盧肇財 持股 8.455% 無

遠進股份有限公司 許心競 持股 7.762% 無

遠進股份有限公司 林姿均 持股 6.918%
董事之法人代表人/董事長
之法人代表人之一等親

遠進股份有限公司 蔡心瑜 持股 0.001% 無

尚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林哲印 持股 78.798%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

尚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林家右 持股 17.668%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之一等親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之配偶尚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吳妍妍 持股 3.534%

連全投資企業有限公司林秋香 持股 32%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之二等親

連全投資企業有限公司林哲印 持股 16%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

連全投資企業有限公司林木連 持股 20%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之一等親

連全投資企業有限公司林哲旭 持股 16%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之二等親

連全投資企業有限公司林玉金 持股 16%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之二等親

　　(三)、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

　　　　　　本公司考量目前公司營運狀況及資本市場接受度，為掌握募集資金之時效性及

　　　　　　可行性，以便於最短期限內取得長期之資金，且限制轉讓可有助於公司經營權

　　　　　　穩定，有助於公司拓展營運，故擬透過私募方式募集資金。

　　　　　2.私募之額度：在20,000,000股額度內，將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分二次辦理

　　　　　　，私募總金額將依最終私募價格及實際發行總股數計算之。

　　　　　3.辦理私募普通股之預計辦理次數、各分次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各分次預計達

　　　　　　成效益：

　　(四)、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前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或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

　　　　　後，將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無此情形。

　　(五)、本次決議之私募有價證券，其轉讓應受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之限制，又私

　　　　　募有價證券，自交付起滿三年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當時狀況決定向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補辦公開發行同意函或向金管會申報補辦公開發行。

　　(六)、以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最終發行股數、分次發行內容、發行條件、計劃項目、資

　　　　　金運用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除私募訂價成數外，擬提請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審酌情勢並依據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及因應市場客觀環境作必

　　　　　要之變更，並辦理一切發行相關事宜。

　　(七)、擬提請股東會通過本私募案，並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有

　　　　　關發行本次私募有價證券之相關契約或文件，及辦理一切有關本次私募有價證券

　　　　　所需事宜。 

預計辦理次數 預計私募股數 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 10,000,000 股
充實營運資金及

改善財務結構

本次私募資金將用以充

實營運資金與償還銀行

借款，可降低還本付息

之壓力，亦可保持財務

彈性。

第二次 10,000,000 股
充實營運資金及

改善財務結構

本次私募資金將用以充

實營運資金與償還銀行

借款，可降低還本付息

之壓力，亦可保持財務

彈性。


